附表
「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工作項目管考表
壹、行政機制層面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主/協(*)辦單位

	（一）設置「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諮詢小組」。（新增）
	提供本部生命教育推動諮詢
	學務特教司

	（二）召開各級教育行政機關生命教育工作聯繫會議。
	加強本部各單位及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聯繫與溝通。
	學務特教司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三）設置各級學校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學校。
	1.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成為本部推動生命教育之智庫，提供政策諮詢，並協助輔導各級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學校等。
2.協助強化各級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學校之定位與角色功能。
3.其他各級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學校：配合生命教育推動方案規劃辦理相關活動。
	學務特教司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四）設置高級中學課程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學校。（新增）
	1.研發及蒐整生命教育學科教學資源暨建置種子教師。
2.建置生命教育學科諮詢輔導機制。
	國教署

	（五）建立大專校院組織生命教育區域聯盟運作機制。
	建構聯繫平台，使同一區域學校得以分享資源，發展區域特色。
	學務特教司
高教司（*）
技職司（*）

	（六）建立生命教育特色學校（與幼兒園）評選、運作（含宣導推廣）與獎勵機制。
	鼓勵生命教育推動有成之學校，使其他學校得以參考學習。
	學務特教司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七）建立獎勵推動生命教育績優人員機制。 
	獎勵推動生命教育績優人員，供各界學習。
	學務特教司

	（八）建置「教育部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
	統整生命教育網站與資源，系統推廣建構生命教育數位學習平台，建立分享宣導機制。
	學務特教司

	（九）鼓勵地方政府規劃地方自主特色之生命教育推動計畫。
	建立機制使地方政府能依其特色規劃年度生命教育推動計畫，落實生命教育。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十）結合大眾傳播媒體資源推動生命教育。
	利用傳播媒體資源（教育廣播電台、本部電子報、網站、媒體等）宣導生命教育理念與活動。
	學務特教司
國教署

	（十一）配合本部督學統合視導，依據本部生命教育重點推動政策，臚列生命教育評鑑項目，以落實生命教育之推動。
	督導地方落實生命教育推動。
	國教署

	（十二）將生命教育列入本部獎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經費評分指標。 
	引導大專校院推動生命教育。
	學務特教司
高教司（*）
技職司（*）



貳、課程教學層面
（一）學前教育階段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主（協）辦單位

	1.正式課程
	鼓勵幼兒園將生命教育融入統整教學中。（新增）
	透過多元活動，協助幼兒探索與認識生命意義。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2.非正式課程(依據「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
」第4條之規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之實施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4時)
	鼓勵幼兒園辦理多元生命教育活動。（新增）
	以統整方式，將生命教育內涵融入幼兒園一日作息中。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3.其他
	編製或推廣幼兒生命教育繪本。（新增）
	引導教保服務人員認識生命教育繪本。
	國教署


（二）十二年國民教育階段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主（協）辦單位

	1.正式課程
	（1）修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納入生命教育核心內涵。
	以全人教育為方向，建構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教署

	
	（2）確認生命教育融入各教育階段各領域學習重點。（新增）
	檢視生命教育融入各教育階段各領域學習重點的情形。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3）建立高中教育階段綜合領域、社會領域、體健領域中生命教育加深加廣進修課程。（新增）
	確保相關領域課程融入生命教育議題
	國教署

	
	（4）研發與生命教育相關素養導向教材教學示例。（新增）
	研發素養導向議題(生命教育)統整之教材教學示例。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5）評選優秀生命教育課程教案或媒材等教學資源。
	鼓勵教師研發教案或媒材。
	

	
	（6）檢核各校學習領域教學是否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落實生命教育核心素養。（新增）
	確保學校課程發展計畫符合生命教育核心素養。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7）檢視各高中職生命教育課程落實狀況。（新增）
	確保相關領域教科書融入生命教育議題與研發生命教育議題之教材
	國家教育研究院

	
	（8）辦理課程教學研討會及教材資源觀摩分享活動。
	提供教師教學觀摩分享機會，以精進教師教學成效與品質。
	國教署

	
	（9）檢核生命教育議題融入相關領域教科書。（新增）
	確保相關領域教科書融入生命教育議題與研發生命教育議題之教材。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辦理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豐富學生美感體驗。（新增）
	1.開發課程實例（參與實驗班級數）。
2.教學經驗分享工作坊場次。
	師資藝教司

	
	（11）鼓勵研發體育課程融入生命教育之教案。（新增）
	至少選出5件優良體育教案。
	體育署

	
	（12）辦理體育課程融入生命教育標竿學校甄選。（新增）
	至少選出2所體育校本學校。
	體育署

	2.非正式課程

	（1）鼓勵學校辦理多元生命教育活動。
	透過多元活動協助學生探索與認識生命意義。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2）辦理高中學生生命教育研習營。（新增）
	透過營隊辦理，協助學生積極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深化其對生命教育的瞭解。
	國教署

	
	（3）推動生命教育校園文化計畫。（新增）
	引導學校發展生命教育之特色，並能持續推動。
	國教署

	
	（4）辦理優秀運動選手生命故事分享之校園巡迴講座。（新增）
	至少巡迴5所校園講座。
	體育署

	3.其他
	（1）規劃國民體育日活動，宣導生命教育的意涵。
	中等學校以下學生於104年9月1日至9月8日，共同完成18,470公里跑步距離。
	體育署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2）辦理單車成年禮活動。（新增）
	透過單車活動，心智及體能的訓練並認識鄉土，協助學生體驗與體認生命的意義。
	體育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大專教育階段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主（協）辦單位

	1.正式課程

	（1）調查各大專校院開設生命教育課程現況。（新增）
	統整各大專校院開設生命教育課程現況，將資源予以活用。
	學務特教司

	
	（2）引導各大專校院有系統開設生命教育課程，並鼓勵設置相關學程。
	1.鼓勵大專校院建立生命教育課程推動模式。
2.鼓勵各校參考「臺灣通識網」優質課程，系統性開設生命教育課程。
3.鼓勵各校設置生命教育相關學程。
	高教司
技職司

	
	（3）鼓勵大學設生命教育碩博士班/學程。
	強化生命教育專業，提升學術研究人力。
	高教司
技職司

	2.非正式課程
	（1）補助學校發展校本自主特色之生命教育推動模式。
	引導學校發展生命教育之特色，並能持續推動。
	學務特教司


	
	（2）補助學校辦理多元生命教育活動。
	透過多元活動協助學生探索與認識生命意義。
	學務特教司

	
	（3）補助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服務弱勢族群。
	協助學生透過服務體驗生命。
	學務特教司

	
	（4）辦理大專青年生命教育研習營。（新增）
	協助學生積極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深化其對生命教育的瞭解。
	學務特教司

	3.其他

	（1）補助大專校院品德教育深耕學校，並辦理觀摩活動。（新增）
	鼓勵品德教育推動有成之大專校院，使其他學校得以參考學習。
	學務特教司

	
	（2）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情感教育課程教學或活動。（新增）
	協助學生學習合宜處理情感關係議題。
	學務特教司

	
	（3）辦理生涯發展與生命意義活動。（新增）
	105年：預估10所大專校院。
106年：預估10所大專校院。
	青年署

	
	（4）推動「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新增）
	協助青年體驗生命、自我實現。
	青年署

	
	（5）補助青年自組志工服務團隊。（新增）
	協助青年在服務的過程中自我探索、培養對人的關懷、服務人群。
	青年署

	
	（6）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服務學習攜手計畫（新增）
	服務學習攜手計畫融入生命教育意涵，促進青少年全人發展
	青年署

	
	（7）辦理單車成年禮活動。（新增）
	透過單車活動，心智及體能的訓練並認識鄉土，協助學生體驗與體認生命的意義。
	體育署

	
	（8）宣導大專校院補助師生赴國外出席生命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參訪活動。
	增進大專校院師生生命教育學術交流機會。
	高教司
技職司

	
	（9）補助民間團體結合大專校院辦理生命教育相關活動。
	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生命教育。
	學務特教司



（四）成人教育階段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主（協）辦單位

	1.正式課程
	鼓勵空中大學開設生命教育相關課程。（新增）
	讓修讀之空中大學學生具備生命教育素養。
	終身教育司

	2.結合民間團體辦理工作合作

	（1）補助社區大學開設生命教育相關課程。（新增）
	將生命教育推廣至社區民眾，增進一般民眾對生命教育之認知。
	終身教育司

	
	（2）補助原住民部落大學開設生命教育相關課程。（新增）
	將生命教育推廣至部落，增進原住民族對生命教育之認知。
	終身教育司

	
	（3）補助樂齡學習中心開設生命教育相關課程。（新增）
	增進一般民眾及高齡者對生命教育之認知。
	終身教育司

	
	（4）補助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於辦理親職教育相關活動宣導生命教育。（新增）
	將生命教育扎根於家庭。
	終身教育司

	
	（5）補助各縣市新移民中心辦理生命教育相關活動。（新增）
	讓新移民認識及了解生命教育進而影響其家庭及子女。
	終身教育司

	
	（6）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生命教育相關活動。
	結合民間團體力量共同推動生命教育。
	終身教育司
學務特教司



參、師資人力層面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主（協）辦單位

	（一）師資生培育
	1.鼓勵師資培育大學開設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強化師資職前生命教育知能。
	預計每年至少1,500人次師資生修習生命教育相關課程。
	師資藝教司

	
	2.研議取得高中生命教育教師證書者可於高中及國中任教。（新增）
	預計於104年12月前完成教師證書。
	師資藝教司

	
	3.增列生命教育教學為精進及精緻計畫補助重點。（新增）
	預計105學年度及106學年度至少有1所學校列入補助重點申請計畫。
	師資藝教司

	
	4.辦理十二年國教課綱說明會，說明核心素養重點。（新增）
	1.104年6月辦理總綱說明會
2.105年6月辦理領綱說明會
	師資藝教司

	（二）現職教職員培訓

	1.強化體育班教師生命教育(運動倫理、生涯規劃、運動禁藥)課程。（新增）
	每年至少辦理1場體育班教師研習。
	體育署

	
	2.補助辦理高中教師第二專長學分班。
	臺北、臺中、高雄等3地開班，預計招收140名教師參與進修名教師參與進修。
	師資藝教司

	
	3.補助辦理教師增能學分班。
	提升教師生命教育知能。
	師資藝教司

	
	4.補助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新增）
	透過社群運作將生命教育素養融入各科課程與活動之設計，藉以達學校中師生的生命教育教與學之提升。
	師資藝教司

	
	5.辦理大專校院課程教學研討會及教材資源觀摩分享活動。
	提供大專校院教師教學觀摩分享機會，以精進教師教學成效與品質。
	學務特教司

	
	6.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師及行政人員生命教育知能研習。
	強化教師與行政人員對生命教育的認同與推動熱情。
	學務特教司

	
	7.強化高中以下學校生命教育種子教師協助推動生命教育教學與活動之功能。
	提供優質的教學專業發展與支援機制。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8.培訓各縣市生命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諮詢之人力。
	建置生命教育學科諮詢輔導機制。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9.辦理高中以下教師及行政人員（含校長及行政主管）生命教育知能研習。
	1. 強化教師生命教育知能，精進教學成效與品質。
2. 強化校長、行政人員與教師對生命教育的認同與推動熱情。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10.辦理高中以下學校輔導教師生命教育知能研習。
	強化輔導教師對生命教育的認同與推動熱情。
	國教署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11.強化境外生輔導工作中有關生命教育之宣導。（新增）
	預計每年辦理4場境外生輔導工作人員生命教育研習課程。
	國際兩岸司司



肆、研究發展層面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主（協）辦單位

	（一）辦理研討會或觀摩會
	1.辦理全國性生命教育成果觀摩。
	提供各界推動生命教育經驗分享。
	學務特教司

	
	2.辦理國內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
	建立國內推動生命教育之交流平台。
	學務特教司

	
	3.辦理國際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
	與國外交流推動經驗，以收經驗交流之效。
	學務特教司

	
	4.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生命教育與相關領域之學術研討會或交流活動。
	鼓勵大專校院辦理生命教育相關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積極推廣我國相關研究成果並進行國際分享與交流，建立我國於華人社會生命教育領域之話語權。
	國際兩岸司
師資藝教司
學務特教司

	[bookmark: _GoBack]（二）資料蒐集及研究
	1.蒐集國外生命教育相關活動與研究訊息，並公布於本部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
	提供相關單位進行生命教育領域國際比較之參據，並供決策單位研擬規劃相關政策之參考。
	學務特教司
國際司
國教院

	
	2.獎助生命教育學位論文或相關研究。
	鼓勵生命教育學術及相關研究，提高生命教育之學術水準。
	學務特教司

	
	3.辦理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核心內涵研究。
	提供學校參考推動生命教育。
	學務特教司

	
	4.辦理成人生命教育內涵研究。
	完成生命教育內涵，共社區大學等成人教育機構參考使用。
	終身教育司

	
	5.編製國民小學生命教育推動參考手冊。
	編製手冊協助學校推動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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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編製國民中學生命教育推動參考手冊。
	編製手冊協助學校推動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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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手冊協助學校推動生命教育。
	學務特教司

	
	8.編製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推動參考手冊。
	編製手冊協助學校推動生命教育。
	學務特教司

	
	9.辦理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成效之評估研究。
	作為本方案滾動修正之參考。
	學務特教司

	
	10.研擬次階段「生命教育中（長）程計畫草案」。
	與時俱進推動生命教育。
	學務特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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